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1), 3117-3121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786  

文章引用: 王君文. 电商环境下诈骗罪处分意识要素认定[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11): 3117-3121.  
DOI: 10.12677/ecl.2025.14113786 

 
 

电商环境下诈骗罪处分意识要素认定 
王君文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5年10月14日；录用日期：2025年10月29日；发布日期：2025年11月28日 

 
 

 
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模式的普及，传统诈骗罪中“处分意识”要素的认定面临严峻挑战。在电商环境带来的新

型交易场景下，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意识，以及需要何种程度的处分意识，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争议焦点。

本文旨在梳理传统处分意识理论，分析其在电商环境中的适用困境，结合典型案例，提出“缓和的可能

性认识说”作为认定标准，并构建一个更具适应性的分层认定规则，以精准打击电商诈骗犯罪，保障交

易安全与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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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e-commerce model,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lement of “discrimina-
tion consciousness” in traditional fraud crimes is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In the new transaction 
scenario brought about by the e-commerce environment, whether the victim has a sense of dis-
crimancation and the degree of discrimancy awarenes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ontroversy in ju-
dicial practice. This article aims to sort out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awareness theory, analyze 
its applicable dilemma in the e-commerce environment, combine typical cases, put forwar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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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ing possibility of mitigation” as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and build a more adaptive hierar-
chical identification rule to accurately combat e-commerce fraud crimes and protect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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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已经形成了领先的产业格局。《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5)》显示，

2024 年中国网络零售额达 1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 个百分点，连续

12 年稳居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彰显了中国电商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强大实力[1]。2025 年，商务部等 8 部

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指出，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数字

消费在推动消费升级、扩大有效投资、促进产业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组织领导、综合协调和政策保

障，健全长效促进机制，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2]。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电商产业高速发展，但同时也

滋生了新型网络诈骗犯罪。网络诈骗突破了传统诈骗犯罪的时空限制，社会危害性更具扩散性。若缺乏刑

法的强力介入，不仅会侵蚀电商产业的信任基础，还可能导致电商产业的发展停滞不前。 

2. 电商交易中处分意识认定问题 

发展历程中，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扩大了国内需求，有力地推动了信息消费[3]。电商环境下，网络支付

的虚拟性使得交易过程脱离了传统的面对面交付形式，交易双方一般无需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电子数据的传

输来完成支付操作。在这种虚拟环境下，被害人难以像传统交易那样直观地感知财产的转移，准确判断是否

愿意处分自己的财产，其对支付行为的真实性和安全性的判断更多地依赖于网络信息和电子界面的显示。 

2.1. 交易型诈骗 

2020 年至 2023 年，被告人刘某甲、吴某勇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潢川县租赁房

屋，购买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先后招揽被告人刘某乙、肖某君、郑某君等人，利用聊天工具，使用统

一话术剧本，发布虚假广告，以冒充专家、PS 虚假图片等方式，对于市场上销售的“杞草黄精植物饮品、

植物蛋白固体饮料”普通男性保健品，虚构具有治疗性功能障碍等疾病的功效等事实，以产品进价的 10
倍价格出售，骗取他人财物 1。本案通过聊天工具进行宣传和交易，属于典型电商模式。被告人通过虚假

广告和话术剧本虚构保健品具有治疗性功能障碍的功效，使得被害人基于在聊天中获得的信息做出决策，

主动完成了支付行为。被告方认为被害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在购买一款保健品，无法判定被害人系因

错误认识而主动交付财物，不应认定为诈骗罪；而法院认为被害人基于诱导话术对商品的产品细节产生

了错误认识，应当认定为诈骗罪。通过精准筛选被害人和统一话术洗脑的电商模式诈骗，是否会导致被

害人意志不自由进而否定处分意识也成为了电商环境下诈骗罪认定的重要问题。 
 

1人民法院案例库：刘某甲等诈骗案——诈骗罪与虚假广告罪的界分规则，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豫 15 刑终 24 号刑

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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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衍生型诈骗 

赵某发现某商场积分抵扣停车费规则漏洞后，使用修图软件修改自己消费小票的金额，以便通过商

场小程序兑换更多积分来抵扣停车费。成功后，赵某使用多个手机号注册该商场会员，利用修图软件伪

造高额购物小票，通过商场小程序兑换 400 多万积分，并使用多个二手网络交易平台账号招揽停车费代

缴业务赚取佣金，陆续赚了不少钱造成商场损失 4 万余元[4]。本案关键在于商场小程序系统是否基于认

识错误处分了自己的财产，以机器能否被骗引出了诈骗罪中处分意识各个理论的观点差异。在电商与自

动化交易时代，固守机器不能被骗的严格形式主义已经无法有效评价行为的不法本质。将处分意识作缓

和的、实质性的解释，承认自动化系统可以作为单位主体意志的延伸，从而将欺骗系统并非法获取财产

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已成为刑法理论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3. 电商交易中处分意识认定理论的应用 

在诈骗罪认定过程中，被害人处分意识占据重要地位，合理界定认识程度、内容是区分诈骗罪与盗

窃罪的关键要素，对于准确认定诈骗罪以及合理量刑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3.1. 处分意识的内涵 

处分意识是被害人实施处分行为时，对自己所处分财产的一种主观认知与意愿表达。在传统诈骗罪

中处分意识的表现形式相对较为直观，被害人往往在与行为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基于对方的欺骗行为

而产生错误认识，进而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然而，在网络支付环境下，处分意

识的表现形式变得更为复杂和隐蔽。由于网络支付的虚拟性和便捷性，被害人可能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

财产处分行为，其处分意识的形成过程也更加难以把握。在网络购物诈骗中，被害人可能会收到一条看

似来自正规购物平台的短信，其中包含一个虚假的商品链接。当被害人点击链接并按照页面提示进行支

付操作时，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正在将财产转移给犯罪分子，其处分意识可能是在受到欺骗和误

导的情况下，模糊地形成的。 

3.2. 网络支付环境下处分意识认定的理论争议 

在诈骗罪客观构成要件体系中，处分行为要件特指受骗人在处分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具有自愿性的财

产处分行为。传统刑法理论中，处分意识构成处分行为的主观必备要素，而财产转移的客观行为则是处

分行为的客观外在表现。然而，由于处分意识并未在刑法条文中明确规定其内容，导致理论界与实务界

在处分意识是否为处分行为必要组成部分的问题上始终存在认知分歧与争议。处分行为作为诈骗罪与盗

窃罪的核心界分要素，其区分功能在网络支付场景中并未因交易模式的革新而消解。网络支付手段所特

有的便捷性与操作简化性导致被害人对支付行为的认知往往仅停留在财产转移的概括性层面，难以对支

付对象、金额、流转路径等关键细节形成明确认知，这一认知局限使得网络支付语境下处分行为认定中

仍存在处分意识的理论争议与实践困惑。 
处分意识必要说认为若受害人并非基于自己的处分意识转移占有，即便客观上发生了财产移转也不

能视为诈骗罪的“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要件，不成立诈骗罪。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应当是主

客观相统一的行为，客观上应当具有处分财产的事实，主观上应当具有处分财产的意思，二者都不可或

缺[5]。而处分意识不要说认为，只要财物外形上的占有转移为被害人所知，那么就属于诈骗罪的认识错

误，被害人据此做出的行为就是处分行为[6]。折衷说则主张，针对有形财物的诈骗要坚持处分意识必要

说，要求被害人需认识到自己在转移特定财物的占有；针对财产性利益的诈骗则采取处分意识不要说，

只要行为人通过欺诈手段使被害人客观上处分了财产性利益，即可直接认定为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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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现有理论的电商场景适配缺陷 

处分意识必要说主张被害人需明确认识财产转移的核心事实，这一标准在电商自动化交易场景中陷

入解释困境。电商交易中，被害人常因信息误导或操作疏忽缺乏对财产转移的清晰认知。必要说要求的

“明确认知”与电商交易的效率属性存在本质冲突。消费者在扫码支付时，往往仅确认商户名称与大致

金额，对支付指令的具体执行路径、资金结算周期等核心信息缺乏关注，并且支付平台的即时到账机制

也进一步压缩了被害人的认知时间。若严格适用必要说，将导致大量电商诈骗行为被排除在刑法规制之

外，形成处罚漏洞。例如上述交易型诈骗案件，被害人对自己正在处分财产本身有清晰的认知，但对于

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性质却存在错误认识。此时需要判断对功效和价格的错误认知是否影响处分意识

的成立，必要说未给出清晰界定标准容易导致司法认定混乱。若严格要求被害人对财产价值有完全准确

的认知，本案中被害人因被欺骗而接受 10 倍虚高价格，可能被认定为缺乏完整处分意识，进而排除诈骗

罪的适用，这与被告人虚构功效、恶意抬价的诈骗故意相悖，不利于保护被害人权益。 
处分意识不要说以客观处分行为为核心标准，虽然贴合电商交易的自动化特征，却模糊了诈骗罪与

盗窃罪的本质界限。电商场景中，盗窃与诈骗行为常存在手段交织，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篡改电商平台

订单金额后，诱使被害人点击支付按钮，此时被害人虽实施了支付行为，但对金额篡改缺乏认知。不要

说忽视了诈骗罪基于错误认识的本质特征，若在电商场景中全面适用，可能导致盗窃罪的适用范围被不

当压缩，出现“以骗代盗”的定罪混乱，严重影响司法裁判的统一性。例如上述衍生型诈骗案件，赵某通

过伪造小票欺骗机器审核系统，若按不要说仅以商场客观上发放了积分认定处分行为成立，可能将此类

利用机器漏洞获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全部归为诈骗，可能会出现定罪偏差。 

4. 电商环境下处分意识的认定路径构建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深度渗透与广泛应用，大量电商企业呈爆发式涌现，随之而来的是电商环境下频

发的诈骗问题，需要细化新场景下诈骗罪认定内容以更好地定罪量刑。 
诈骗罪处分意识要素认定中，我国通说认为处分意识必要说更为恰当，如果将处分行为配以主观意

识，其就不同于交付行为，后者只强调客观上的转移举动，不需考虑主体知不知情。这样，“处分”在一

定层面就狭窄于“交付”，但刑法使用含义更窄的词语并不会造成法益保护的缺失[7]，反而从主客观相

统一的角度来看会更有利于保护法秩序的统一。针对上文分析的传统理论适配缺陷，结合电商交易“效

率优先、流程简化”的核心特征，本文认为应当确立缓和的可能性认识说为处分意识认定的基本原则。

该理论主张摒弃全部要素精准认知的严苛要求，以行为外观的社会意义认知为核心判断标准，也即不要

求被害人对处分财产的数量、对象等细节有精确认识，只要对自己的行为是在进行一项可能导致财产减

损的交易有概括性的、可能性的认识即可，如电商场景中的“点击付款”、“输入密码授权”、“确认兑

换”等。这一原则与电商支付的技术特性高度契合。在点击即支付的电商场景中，用户往往依赖平台公

信力简化认知流程，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指出，在网络条件下，被害人主动在陌生链接中输入自己的账

号和密码等与财产性利益紧密相关的重要事实，应当认识到自己的余额可能会因此被他人使用，也即被

害人虽然没有直接处分自己的支付账号余额，但其通过支付出让了权限，会直接导致财产被处分的结果，

仍具备处分意识[8]，这一裁判逻辑直接印证了缓和标准的实务必要性。也即被害人对于处分行为的认识，

在电商交易中，可以将认定标准具象化为对支付指令触发行为的认知，意味着只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会导致资金减少，无需对商品的所有功能细节都完全认知准确。 

5. 结语 

电商环境下诈骗罪处分意识要素的认定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电子商务环境的不断优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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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网络支付方式的日益多样化，诈骗手段也将不断翻新，但本文认为即使诈骗手段如何技术化、智

能化，在认定犯罪与确定量刑时也不能省略或摒弃被害人处分意识的认定，这对于合理界定诈骗罪而言

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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